
 

 

 

 

剰 余 金 処 分  

 

自 令和３年４月 １日 

至 令和４年３月３１日 

 

 

 

Ⅰ．当期未処分剰余金 

 

            前期繰越剰余金    ４８１，９８５円 

            当期純利益金額  １，１５７，９３７円 

              合 計    １，６３９，９２２円 

 

 

Ⅱ．剰余金処分額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０円 

 

 

 

Ⅲ．次期繰越剰余金        １,６３９，９２２円 

 

 

 

 


